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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級： 

李穆生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前局長，相當簡任第十

三職等。（現任該府技監，簡任第十二職等）。 

貳、案由：被彈劾人李穆生於任職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

長期間，涉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案件，

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07年1月18日以106

年度上易字第479號判決有罪確定；其不依政府

採購法令執行職務，卻假借權力，任由廠商參與

勾選評選委員名單之事務，復洩漏尚未公開之政

府採購招標文件內容，濫權圖予特定廠商預先得

知招標文件秘密之不法利益，其偏頗執行政府採

購公務之違失，已致生損害於高雄市政府辦理政

府採購之信譽，除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4條與第94

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條等規定外，復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

員應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

第 4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

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

洩漏。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

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第6條：公務員不

得假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等規定。核其違法

失職情節重大，應予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一、本案係高雄市政府於民國（下同）107年4月16日函報

本院，就被彈劾人於98年9月8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

擔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市環保局）局

長期間（附件一），因犯瀆職案件，由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檢察署以101年度偵字第2926號、102年度偵字第

http://webad.intraj/ssoa/mojdefault.aspx?key1=KSD&key2=101&key3=%B0%BB&key4=22926#_blank
http://webad.intraj/ssoa/mojdefault.aspx?key1=KSD&key2=102&key3=%B0%BB&key4=17914#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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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4號提起公訴(附件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

106年5月5日以103年度易字第796號為有罪判決(附

件三)。被彈劾人不服提起上訴後，仍經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於107年1月18日以106年度上易字第479

號為有罪判決確定(附件四)。依其確定判決所認：被

彈劾人就(1)「100-102年度高雄市加強街道揚塵洗街

計畫」勞務採購標案(下稱洗街案），係犯刑法第132

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1罪，處有期徒刑

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仟元折算壹日。

就(2)「101-102年度高雄市室內空品暨餐飲業輔導計

畫」勞務採購標案(下稱空品案）及(3)「101年高雄

市農地控制場址污染改善暨驗證計畫」勞務採購標案

(下稱農地案），皆係與他人共同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

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2罪皆處有期徒刑5

月，如易科罰金，以1仟元折算壹日。以上3罪，應執

行有期徒刑1年2月。因認被彈劾人除觸犯刑事法律規

定應負刑事責任外，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4

條、第5條、第6條等規定，應予懲處等情，請求本院

依法審查。 

二、經審查結果，其違法失職事實如下： 

被彈劾人原為高雄市環保局局長，任期自98年9

月8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明知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政府機關辦理採購之招標文件內容，凡足以造成

不公帄競爭者，於公告前皆應予保密。再者，政府機

關之需求或承辦採購單位，所簽報之評選委員遴選名

單，在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定評選委員前，及經

核定後之評選委員會組成委員名單，在採購評選委員

會開始評選之前，皆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應予

保密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予他人，詎被彈劾人竟與元

http://webad.intraj/ssoa/mojdefault.aspx?key1=KSD&key2=102&key3=%B0%BB&key4=17914#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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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琴
1
（約聘人員）、張○○

2
（民間人士）等人，或個

別或共同在下列三件案件中，為下列違法失職行為： 

(一)洗街案： 

因倡揚公司負責人葉○○於99年間，知悉高雄

市環保局即將辦理洗街案，乃透過關係向被彈劾人

表達欲承作該標案之意願。嗣由該局不知情之承辦

員馬○○，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3項

規定，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所

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依該標案所屬之

類科，篩選製作遴選名單後，於99年11月16日上簽

檢附前揭洗街案遴選名單，簽報機關首長圈選、核

定，而循公文送核流程，於99年11月18日至同年月

19日間某時送至被彈劾人即局長李穆生處。然被彈

劾人竟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犯意，指示不知情

之元曉琴聯繫元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科公

司）副總經理方○○，再由不知情之方○○，通知

葉○○前來被彈劾人之環保局長辦公室會面（前高

雄市縣市合併前，位於高雄市四維路高雄市政府10

樓），並將前揭應予秘密之遴選名單交給葉○○閱

覽，供其挑選評選委員。因該標案為鉅額採購案，

預算金額已超過2,000萬元，經被彈劾人在遴選名

單上提出建議後，仍頇送由時任高雄市副市長之李

永得圈選核定，然因被彈劾人知李永得通常會尊重

其所建議者進行圈選之習慣，仍於99年11月19日配

合葉○○所挑選者，在遴選名單上建議該標案之評

選委員，被彈劾人即以此洩漏屬國防以外應秘密消

                   
1
 元曉琴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22926號、102年度偵字第17914號起

訴，已經一審判決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壹日。 
2
 張○○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22926號、102年度偵字第17914號起

訴，已經一審判決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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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方式，致使葉○○得以在該標案評選委員會開

始評選前，即已知悉評選委員成員名單，因而取得

不公帄競爭之利益。後不知情之李永得果於99年11

月22日依被彈劾人在遴選名單所建議者圈選核定

該標案之評選委員後，該標案乃於99年12月1日經

高雄市環保局公告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招標（預

算金額9,600萬元），並於100年1月20日召開評選委

員會評選結果，由倡揚公司取得優先議價權，經議

價後以8,200萬元得標。本件政府採購案，即因被

彈劾人不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不但使倡

揚公司取得以不正競爭方式標得本件政府採購案

之不法利益，且已致生損害於高雄市政府辦理政府

採購之信譽。 

(二)空品案： 

因澳新公司負責人鄭○○欲參與投標高雄市環

保局所辦理之勞務採購案，乃透過與被彈劾人熟識

之張○○，由張○○於100年10月間帶領鄭○○前

往高雄市環保局拜會被彈劾人，引介鄭○○與被彈

劾人認識，鄭○○並因而認識擔任被彈劾人行政秘

書之元曉琴，鄭○○並與張○○約定，若被彈劾人

得使其挑選標案評選委員、並配合其所願圈選評選

委員並使其取得標案計畫內容等資料，將於澳新公

司順利得標後，交付相當於得標金額一成之款項與

張○○。張○○並於鄭○○向其表示澳新公司欲承

作高雄市環保局空品案後，向被彈劾人轉達鄭○○

如上所願。事後被彈劾人果與張○○、元曉琴共同

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犯意聯絡，由張○○於

101年1月9日上午11時15分許至同日下午2時56分

許間某時，與元曉琴聯絡約定鄭○○前往高雄市環

保局拿取該標案計畫內容之時間後，元曉琴乃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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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人之指示，於鄭○○101年1月11日下午3時許

前往高雄市環保局時，交付載有該標案計畫之內

容，屬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規定於公告前

應予保密而為招標文件之一之部分契約草稿內容

予鄭○○，足以影響該標案之公帄競爭；嗣由不知

情之承辦員馬○○，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條第3項規定，自工程會所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資料庫，依該標案所屬之類科，篩選製作遴選名

單後，乃於101年2月21日上簽檢附前揭空品案遴選

名單，循公文送閱流程簽報被彈劾人圈選、核定，

被彈劾人、張○○、元曉琴乃承前共同洩漏國防以

外秘密之犯意聯絡，由元曉琴依被彈劾人指示，於

101年2月22日下午4時43分許撥打電話聯絡鄭○○

前來挑選空品案評選委員，並於101年2月24日下午

4時許鄭○○前來高雄市環保局時，交付前揭空品

案遴選名單給鄭○○閱覽供其挑選評選委員，經元

曉琴將鄭○○所挑選之人選標註在遴選名單上，交

與被彈劾人後，被彈劾人再配合鄭○○所挑選者於

同日圈選、核定空品案之評選委員，而使鄭○○得

於該標案評選委員會開始評選前，即已知悉評選委

員成員名單。被彈劾人與張○○、元曉琴即共同以

前揭方式接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及消息

予鄭○○，因而使其得以取得不公帄競爭之利益。

嗣該標案於101年2月24日經高雄市環保局公告以

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招標（預算金額1,500萬元），

並於101年4月13日召開評選委員會評選結果，由澳

新公司取得優先議價權，經議價後以1,455萬5,555

元得標，鄭○○遂依約於101年7月5日上午9時許，

交付相當於得標金額一成之145萬5,600元與張○

○。本件政府採購案，即因被彈劾人不依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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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不但使澳新公司得以取得以不

正競爭方式標得本件政府採購案之不法利益，且已

致生損害於高雄市政府辦理政府採購之信譽。 

(三)農地案： 

因澳新公司負責人鄭○○於101年6月間，再知

悉高雄市環保局即將辦理農地案，乃於101年6月21

日下午3時許，前往高雄市環保局，託元曉琴向被

彈劾人請示得否承作該標案，並透過張○○向被彈

劾人表達承作該標案之意願，經被彈劾人首肯後，

元曉琴乃於同日下午5時54分許撥打電話與鄭○○

傳達被彈劾人之答復，因鄭○○即將出國，乃商請

張○○替其留意該標案進行之狀況，嗣農地案由不

知情之承辦員洪○○，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4條第3項規定，自工程會所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

名單資料庫，依該標案所屬之類科，篩選製作遴選

名單後，乃於101年6月22日上簽檢附前揭農地案遴

選名單，循公文送閱流程，經不知情之高雄市環保

局副局長陳琳樺於 101年 6月 25日下午6時許核章

後，送達高雄市環保局局長室，被彈劾人與張○

○、元曉琴即共同基於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犯意聯

絡，由被彈劾人指示元曉琴於鄭○○返國後次一上

班日即101年7月2日下午4時7分許前同日下午某時

前來高雄市環保局挑選農地案評選委員時，將前揭

農地案遴選名單交與鄭○○閱覽供其挑選，並交付

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項前段規定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內載有該標案計畫內容之契約草稿及標案計畫

經費分配明細表等招標文件與鄭○○，元曉琴再以

與同上方式將鄭○○所挑選之人選標註在遴選名

單上交與被彈劾人後，被彈劾人再配合鄭○○所挑

選者於同日圈選、核定農地案之評選委員，使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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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該標案評選委員會開始評選前，即已知悉評

選委員人員，並於標案公告前即取得該標案計畫內

容，足以造成不公帄競爭，被彈劾人、張○○、元

曉琴即共同以前揭方式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

息及文書予鄭○○，因而使其得以取得不公帄競爭

之利益。嗣該標案於101年7月6日經高雄市環保局

公告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招標（預算金額319萬

6,000元），並於101年8月1日召開評選委員會評選

結果，果由澳新公司取得優先議價權，然後因被彈

劾人、元曉琴、張○○、鄭○○等人於101年8月7

日即因本案接受檢調機關偵查，澳新公司並因成本

考量，放棄議價，而由第2序位之萬銘工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議價後，以303萬元得標。本件政府採

購案，即因被彈劾人不依政府採購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致使澳新公司得以不正競爭方式參與本件政府

採購案招標，其行為已致生損害於高雄市政府辦理

政府採購之信譽。 

三、經審查相關卷證後，其違法失職之證據如下： 

(一)本件依被彈劾人所提供之陳述意見書(附件五)及在

本院詢問之筆錄(附件六)，坦承案發時其為高雄市

環保局局長，張○○為伊友人，元曉琴為伊當時局

長辦公室之行政秘書，負責其行程以外之專業上協

助，鄭○○曾透過張○○，與張○○一同前來高雄

市環保局拜訪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上開犯罪事實所

示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犯行，辯稱：(1)未

提供葉○○、鄭○○有關洗街案或空品案、農地案

之遴選名單或標案計畫內容，亦未指示元曉琴或透

過張○○提供。(2)其與鄭○○並未有任何聯繫，

或提供鄭○○任何幫助，與葉○○、鄭○○並無特

殊交情或私誼，亦無金錢往來。張○○係利用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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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朋友之關係，藉機招搖斂財，另與元曉琴僅是長

官、部屬關係，由通訊監察譯文可知元曉琴與鄭○

○有密切接觸，元曉琴應係其配偶張○○在台境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境公司）任職，而台境公

司承攬本件農地案之改善工作標，為拉攏欲投標本

件農地案監督驗證標之鄭○○，始基於個人私益為

本案行為，本案是識人不明、用人不當。(3)洗街

案預算金額超過2,000萬元，僅建議評選委員後，

尚頇送由副市長圈選，並非其一人所能決定，縱有

分別交付遴選名單給葉○○、鄭○○觀覽，該等遴

選名單均尚未經圈選、核定，並非刑法第132條所

規定中華民國國防以外之秘密。(4)鄭○○寄給澳

新公司員工胡○○之電子郵件附件，並非確定之契

約內容，亦非空品案完整之契約內容，鄭○○寄給

澳新公司員工夏○○之電子郵件附件，亦非農地案

完整契約內容，該二者均非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之

秘密云云。 

(二)惟查：依被彈劾人於本院詢問時表示，上開「陳述

意見書」已於法院審理過程提供法官參酌。而上開

陳述意見書之辯解內容，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106年度上易字第479號於其判決理由中，俱憑卷

內證據資料，逐一論敘其何以為被彈劾人有罪之判

斷，及何以不採被彈劾人上開辯解之心證理由；核

其得心證理由之事理論斷，衡諸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俱無違背，故該判決理由就被彈劾人所為該當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犯罪，其認事用法之論斷，自可

採為本件被彈劾人違法失職之證據，另本院經約詢

李穆生本人，尚難認其所陳各節可採，理由如下： 

1、被彈劾人雖否認犯罪事實，僅供稱：「元曉琴應

係其配偶在台境公司任職，而台境公司承攬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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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案之改善工作標，為拉攏欲投標本件農地案

監督驗證標之鄭○○，始基於個人私益為本案行

為，本案是識人不明、用人不當。」等語（附件

四，135頁），惟相關犯罪事實業據已判決確定之

同案被告元曉琴、張○○等人供承在案，並經證

人葉○○、郭○○、鄭○○陳明在案。各共同被

告及證人之證詞分述如下：1.洗街案：葉○○證

稱：被彈劾人有叫伊到高雄市環保局辦公室會

晤，當場就要伊自行勾選評委名單，將1份專家

學者名單交給伊，要伊在名單中勾選6名評選委

員，最後該案評選委員確實係伊當時勾選之評選

委員等情（附件四，137頁）。2.空品案及農地案：

元曉琴證述：係受被彈劾人指示，始提供遴選名

單讓鄭○○挑選評選委員等情（附件四，155頁、

168頁）；鄭○○亦證稱：張○○帶伊去見被彈劾

人前就事先談好，該一成代價包括幫助伊得標，

而幫助伊得標之方式就是可以讓伊挑選評選委

員及取得標案計畫內容等背景資料等情（附件

四，162頁）。衡諸常理，元曉琴僅為行政秘書，

與被彈劾人之間，係屬長官與部屬關係，身為部

屬之元曉琴理應服從或聽令於被彈劾人，並無權

力左右被彈劾人對評選委員之核定，故提供名單

由廠商挑選的行為，應係出自被彈劾人所為或依

其指示辦理，在無其他確切證據足以佐證被彈劾

人主張係元曉琴所為之情事下，其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應付彈劾之違法失職事實，洵堪認定。 

2、次按洗街案、空品案、農地案之承辦員於製作呈

由首長圈選評選委員之遴選名單時，僅是由工程

會所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依該標案

所屬之類科別篩選製作，並未再設定其他條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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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致該等標案遴選名單上所列之專家、學者均

高達上百人（洗街案共157名、空品案共215名、

農地案共162名），其爭執該等名單尚未經圈選核

定，應非屬國防以外秘密一節，惟查各機關需求

或承辦採購單位，參考資料庫名單時，尚需依特

定招標案之屬性、需求，從中篩選、擇取辦理該

招標案評選之適合人選，列出「候選名單」或「遴

選名單」，以本案而言，被彈劾人於洗街案圈選7

位正取評選委員、空品案與農地案標案均圈選

正、備取委員共10名，經簽報機關首長核定。以

該「候選名單」或「遴選名單」，因需視具體個

案需求而篩選、簽報之遴選名單，已有相當特定

性，且機關首長於通常情形，皆尊重機關需求或

承辦採購單位之專業意見，會由其等簽報之遴選

名單中圈定，少有任意另擇該名單以外之人為評

選委員。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事關評審好惡

取向，對廠商是否進行公帄競爭，當屬重要，縱

遴選名單上所列特定人選，尚未經核定為委員，

然若遭洩漏，廠商除可先行了解候選委員之資料

外，甚且依該等資訊、參酌相關情事，亦得從中

窺知、判斷最終確定之委員為何人，而提前對候

選委員為不當之接觸或影響，因而得以取得不正

競爭之利益。何況本案被彈劾人就該資料庫名單

中提出之遴選名單，係讓廠商得以直接圈選對其

友好或較易掌握、請託、關說、行賄之評選委員

後，事後並配合廠商使其所遴選之評選委員，皆

被核定為評選委員。其任由特定廠商，僭行本應

由被彈劾人或機關首長依其法定職權及專業核

定評選委員之權限，被彈劾人之行為惡性及法益

侵害性，實遠大於僅單純洩漏或交付已圈選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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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選委員名單者。 

3、再 按 工 程 會 於 97 年 8 月 5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700319460號函（附件七），頒訂之「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一覽表」，除可證「遴

選名單應視為密件處理」一節外；機關辦理採

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復於政府採

購法第34條已有明定。而所謂招標文件自應包括

尚未確定前之各種草案內容，以免有心人士從中

得知各種特殊條件限制之梗概及方向，而能提前

準備，甚至循各種管道試圖影響日後該招標文件

內容之確定，致妨害採購制度之公帄原則，亦有

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3895號判決要旨（附

件八），可資參照。 

4、綜上，被彈劾人所辯：上開文書，均非屬中華民

國國防以外之秘密云云，並無足取。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

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4條：公務

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

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第5條規定略以，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

之行為。第6條規定略以，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

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

條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

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

第三人不正之利益。又按政府採購法第1條規定略

以，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帄、公開之採購程

序……爰制定本法。第6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

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

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第34條第1項前段、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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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

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

或不公帄競爭之相關資料。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6條第2項規定，機關公開委員名單者，公開前應予

保密；未公開者，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否則依刑

法第132條第1項規定，如公務員有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之

行為，即應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公務員於承辦政

府採購案件時，即應本公帄合理原則，就評選委員名

單之公開或挑選，不得對特定廠商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別待遇，亦不得交付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

之應秘密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被彈劾人理應忠

心努力依上開政府採購規定，依法辦理上開三件採購

案。 

二、按被彈劾人係具有辦理採購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明知在評選委員核定之前，由機關需求或承辦採購單

位所簽報之遴選名單，及在核定評選委員後，在採購

評選委員會開始評選前，經核定之評選委員名單，皆

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依法應予保密不得任意洩

漏。詎被彈劾人非但洩漏前揭各該標案承辦人員送由

機關首長圈選之遴選名單人員，更讓特定廠商於觀覽

遴選名單後，進一步配合廠商等所挑選者而圈定評審

委員，已使該等廠商於評選委員會開始評選前即得以

獲悉各該標案之評選委員為何人，其任意洩漏採購秘

密，怠忽本身職務行使之專業性及不可代替性，不但

造成政府採購各廠商間之不公帄競爭及差別待遇，且

損害高雄市政府辦理採購之信譽；另所謂招標文件自

應包括尚未確定前之各種草案內容，縱交付之電子郵

件附件文件及表格，既分屬本件空品案、農地案公告



13 

 

招標時始會公開之招標文件，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

1項前段規定，於公告前即應保密，雖上開電子郵件

附件資料，與最後定稿之契約條文有些許文字上之差

異，且非空品案、農地案之全部契約內容，然政府採

購法第34條第1項所規定之招標文件，包括尚未確定

前之各種草案內容，凡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

爭之應秘密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皆屬之，用以

避免有心人士從中得知各種特殊條件限制之梗概及

方向，而能提前準備，妨害採購制度之公帄原則，有

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3895號判決意旨，可供參

照。準此，被彈劾人於辦理政府採購案時，復將足以

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招標文件，於公告前即

洩漏予特定廠商，造成投標廠商間之不公帄競爭及差

別待遇，其辦理上開三件政府採購案件，即有未依政

府採購法令執行其職務之違法失職事實。 

三、按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業經司法

院定自105年5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

譽。」本案合於第1款之規定。另關於懲戒之事由，

新法第2條本文新增「有懲戒之必要者」之文字，可

見新法規定就懲戒處分成立之要件較舊法為嚴格，對

被付懲戒人有利。本案違失情節雖發生於99年至101

年間，惟高雄市政府係於107年移送本院審查，依實

體從舊從輕、程序從新之法理，應以修正後之規定有

利於被付懲戒人而予適用，並為本案據以彈劾審查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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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被彈劾人任職於高雄市環保局局長職務期間，無

視辦理機關採購應本公帄合理為原則，不得對特定廠商為無

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復不顧辦理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

密之規定，為使特定廠商得以取得以不正競爭方式標得本件

政府採購案之不法利益，竟濫權任由特定廠商參與勾選評選

委員名單，怠忽本身職務行使之專業性及不可代替性，更洩

漏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帄競爭之尚未公開招標文件內容

予特定廠商，讓特定廠商得以取得以不正競爭方式標得本件

政府採購案之不法利益，已致生損害於高雄市政府辦理政府

採購之信譽。其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所涉，除犯公務員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之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107

年1月18日以106年度上易字第479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

2月確定外，核其違法失職，計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

務員應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4條：公

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

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第5條：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

慎勤勉，不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第6條：公務員不得假

借權力，以圖他人之利益等規定，足認其違法情節，誠屬重

大。再經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各款規定之事項，依本件

被彈劾人所為上述違法失職行為之動機、目的、手段、違反

義務之程度、所生之損害或影響各情，再參酌於案發後，於

103年度易字第796號判決書(附件三)所指：被彈劾人時任環

保局局長，且係實際擁有評選委員圈選權之人，而於本案居

於主要關鍵地位，竟知法犯法，為本案各次犯行，犯後並一

再卸責於同案被告；復於本院調查期間，仍堅稱所犯並不違

法或他人所為，足見被彈劾人犯後態度毫無悔意等情，顯見

其法治觀念偏差、尚無悔意，已嚴重損害政府形象，核有公

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應受懲戒事由及有懲戒之必要，爰

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依法懲戒。 


